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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名称 内蒙古维维能源有限公司白云乌素煤矿 

建设单位地理位置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 建设单位联系人 赵工 

项目名称 内蒙古维维能源有限公司白云乌素煤矿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白云乌素煤矿位于桌子山白云乌素Ⅰ勘探区南部，行政隶属于乌海市海南区管辖。矿区内交通十分便利，公路、

铁路四通八达。G109 国道从矿区南部约 8km 处通过，乌（海）～棋（盘井）公路从矿区北部约 3km 处通过，

矿区西部距京藏高速公路及 G110 国道约 10km。包～兰铁路从矿区西部通过。包兰线的乌海火车站距矿区约

36km，另外包～兰铁路的运煤支线海～拉铁路距矿区西部约 10km。 

现场调查人员 向鹏、李耀 现场调查时间 2018 年 6 月 1 日 

现场检测人员 王涛、刘洋、董雨佳 现场检测时间 2018 年 6 月 9 日~6 月 11 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赵工 

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煤尘、矽尘、二氧化氮、二氧化硫、锰及其化合物、臭氧、硫化氢、一氧化碳、噪声、紫外辐射、工频电场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粉尘检测结果表明，8114 综采工作面采煤机司机、8114 综采工作面转载机输送机司机、地面原煤现场管理、9210

运输顺槽综掘工作面绞车司机、9210 运输顺槽综掘工作面局扇操作工、9210 运输顺槽综掘工作面掘进机司机、

9210 运输顺槽综掘工作面锚杆机司机、9210 运输顺槽综掘工作面转载输送机司机、9 号泄水巷综掘工作面绞车

司机、9 号泄水巷综掘工作面锚杆机司机、9 号泄水巷综掘工作面转载输送机司机接触的粉尘浓度不符合国家接

触限值的要求，其余岗位劳动者接触的粉尘浓度符合国家接触限值的要求。 

化学危害因素检测结果表明，8114 综采工作面采煤机司机、8114 综采工作面支护工、9210 运输顺槽综掘工作面

掘进机司机、9 号泄水巷综掘工作面掘进机司机接触的二氧化氮、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硫化氢的浓

度均符合 GBZ 2.1-2007 的要求；机修车间维修工，接触的臭氧、锰及其化合物和二氧化氮浓度符合 GBZ 2.1-2007

的要求。 

噪声检测结果表明，8114 综采工作面采煤机司机、9210 运输顺槽综掘工作面掘进机司机接触的 8h 等效声级不符

合 GBZ2.2-2007 要求，其余岗位劳动者接触噪声强度均符合 GBZ2.2-2007 要求。 



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1、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及关键控制点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白云乌素煤矿属于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依据《关于公布建设项目

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73 号）中将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分类

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行业，结合对该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的综合分析，判定白云乌素煤矿为职业病危

害严重的生产矿井。   

 2、分项结论 

序号 检查内容 判断 存在问题简要说明 

1 总体布局 符合 -- 

2 
生产工艺及设

备布局 
符合 -- 

3 建筑卫生学 符合 -- 

4 
职业病危害 

因素 

基本 

符合 
粉尘、噪声有超标点，详见章节 6.4.3.2、6.4.3.4. 

5 
职业病防护 

设施 

基本 

符合 

（1）综采工作面喷雾泵额定压力 6.3MPa，雾化效果不好，现

场检测采煤机司机、刮板输送机司机接触煤尘超标； 

（2）综掘面选用掘进机型号为 EBZ-150A，自带内外喷雾装置，

雾化效果不好，现场检测掘进面各工种接触矽尘均超标； 

（3）液压支架安装有自动喷雾，可在降柱、移架时对相邻支

架之间进行同步喷雾。现场检查自动喷雾雾化效果不好； 

（4）该矿采煤工作面两顺槽及掘进工作面均安设 2 道覆盖全

断面的的风流净化水幕，但非自动控制； 

（5）用人单位未做防尘水质检测报告； 

（6）用人单位未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行煤层注水可注性测

试； 



（7）采掘设备日常养护偏少，采煤及掘进工作面部分岗位劳

动者接触的噪声水平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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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的关键控制点在井下采掘生产系统的防尘、防噪管理以及地面生产系统的防噪管理。

本项目应加强关键控制点的防尘、防噪设施的维护，并采取一些更为先进有效的职业病防护措施，从工程技术

方面对粉尘、噪声等职业病危害因素产生的职业性危害加以控制。加强工作场所粉尘及噪声超标地点的防护设

施的维护和检修。 

（3）委托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并将检测、评价结

果存入职业卫生档案并向劳动者公布。 

（4）定期组织劳动者按照应急救援预案的内容进行演练，确保在职业病危害急性事故发生时，能有效的启动应

急救援预案，及时响应。定期检查、更新急救柜中的急救用品，满足现场应急救援的需求。 

（5）矿方应严格按照《煤矿职业安全卫生个体防护用品配备标准》（AQ 1051-2008）的要求，建立并完善劳动防

护用品发放标准，按照发放标准为劳动者配备合格的职业病防护用品，按规定的周期进行更换，指导并督促劳

动者正确佩戴。 

（6）该矿应根据本评价报告表 7-9 急性职业病危害风险分析表，重点加强关键控制场所职业病危害的防治和管

理，制定专项预案，防止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 

 


